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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雲林縣雲林故事人協會志工服務隊志願服務計畫 

                                        100 年 10 月 31 日訂定  

一、依據 

依據「志願服務法」第七條訂定本計畫。 

二、召募 

（一）召募人數三十名，得依各年度需要增減之。 

（二）本會志工招募事宜由總幹事銜理事會之命召集相關執事辦理之。 

（三）志工資格： 

1.十二歲以上，身心健康、素行良好、具服務熱忱與能力、生活安定 

有充裕時間者。 

2.通曉國、台語或其他方言、外國語言者。 

（四）遴選方式：經面試合格試用，完成教育訓練後錄用。 

1.需參加基礎訓練（已受過訓的可以延用）、特殊訓練各 12 小時。 

      (職前講習：依據內政部頒定之規定辦理)。  

2.一律需要參加以上的面談、訓練及講習，方能取得實習資格， 

 未參加者恕不錄用。 

3.實習：二個月，每月實習八小時。完畢後，頒發志願服務證及志 

工服務冊。 

 

三、訓練：本會遴選之志工，應完成下列訓練，發給志願服務證、志願服 

務紀錄冊。 

 基礎教育訓練：十二小時 

 特殊教育訓練：十二小時，得依個別需求增加課程項目。 

四、管理、運用 

（一） 志工每次服務時間：週三至週日，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 

其他時間如有業務需要，亦得調整之。 

 （二）本會志工服務地點為雲林故事館及本會承辦活動之場所。 

（三）志工參與服務工作時，應服從本會及志工督導之督導。 

（四）本會志工之行政管理及協調聯繫事宜，由志工督導擔任。 

 （五）志工配戴本會製發之工作證，穿著整齊，儀容端莊；依排定時間 

                      參與服務工作，按時出勤並簽到、簽退，逐日填載服務日誌簿。 

   (六）志工應遵守志工倫理守則，成立志願服務隊，選出自治幹部總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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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人、召集人、副召集人，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七）本會應建立志工之個人服務檔案，以建立完整服務資訊，並依規

定陳報主管機關備案、備查。 

 （八）本會對到偏鄉服務的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必要時並得補助交 

通及誤餐費。 

（九）志工因住居所遷移或其他事由致不能執行職務者，得隨時請辭志工

服務，但應事先告知。如連續三個月未出勤，視為辭職。 

（十）志工之任期為一年，服務績效優良者期滿得予續聘。 

五、輔導、考核 

（一）本會應提供志工必要之資訊，並隨時予以指導、協助。 

（二）本會負責志工之督導及考核之志工督導人選另以行政命令發佈。 

（三）本院應定期考核志工及團隊之服務績效。對服務績優者，得以參

加歲末志工聯誼茶會，優先參與各項研討會及研習活動，適度給

予公開表揚頒發獎品（狀）獎勵。如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

由志工督導報請本會核准，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規勸、警告或

停止其服務。 

        1.無故未依值勤時間出勤服務。 

      2.不服本會及志工督導、總召集人、召集人之指導，舉止粗暴者。 

      3.行為不良、言論不當、服務態度欠佳或其他不適任之情形者。 

（四）志工於本會服務年資滿一年，服務時數達 200 小時以上時，得向本

會申請認證服務績效及發給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五)  志工於本會服務滿 100 小時以上者，經審查後，依下列規定予以 

獎勵： 

1.服務時數達 100小時以上者，頒授志願服務證書，及可兌換 100 

元等值故事館文化商品、書籍、故事館培訓課程報名費折扣。 

2.服務時數達 200 小時以上者，頒授志願服務證書，及可兌換 200

元等值故事館文化商品、書籍、故事館培訓課程報名費折扣。 

        3.服務時數達 300 小時以上者，頒授志願服務證書，及可兌換 300

元等值故事館文化商品、書籍、故事館培訓課程報名費折扣。 

        4.服務時數達 500 小時以上者，頒授志願服務證書，及可兌換 500

元等值故事館文化商品、書籍、故事館培訓課程報名費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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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服務時數達 1000 小時以上者，頒授志願服務證書，及贈送雲林

故事館 T-shirt 乙件、並可兌換 1000 元等值故事館文化商品、書

籍、故事館培訓課程報名費折扣。 

 

六、服務項目 

（一） 行政事務組：檔案資料處理、資料影印、會議活動記錄、收發文件、

成果報告、計畫書、手冊印製、邀稿、謝卡、POP、簡單海報製印、

每日、每週固定打掃工作。 

（二） 財務總務組：開立捐款收據、領據、帳款收支與管理、會計帳務、

核銷、製作及保管財務報表、物料採購、器材準備維護與管理。 

（三） 教學研究組：研發基礎、進階種子教師培訓課程、說書教案設計、

發展說故事特色、回饋表設計與整理、課程設計、規劃協會運作目

標。 

（四） 活動推廣組：館舍整理、導覽解說、學校、社區閱讀推廣、活動設

計與企劃、宣傳、執行機動支援、場地佈置、租借活動場地、接送

講師、整合社會資源。 

（五） 公共傳播組：故事人協會及雲林故事館網站維護與更新、公共形象

建立與塑造、內外管道的溝通與建立、籌措經費、整合社會資源、

活動宣傳。 

 

七、本計畫未規定事項，依志願服務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八、本計畫經本會理事會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 


